重庆文理学院博士培养申请表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个

人

情

况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
	
	学 历
	
	毕业学校
	
	所学专业
	

	
	学 位
	
	来校工作时间
	
	服务专业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
	博士培养情况
	拟报学校
	

	
	拟报专业
	

	
	预计年限
	

	
	培养类型
	

	所在单位

审批意见
	经党政联席会（部务会、处务会）研究，并报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，同意         报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博士研究生。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毕业后接收单位意见
	经党政联席会（部务会、处务会）研究，并报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，同意接收         取得博士学位后返校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组织部或人事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组织部或人事处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领导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审批

意见
	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学校每年12月集中受理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申请。

一般教职工和科级干部由人事处审核，处级以上干部由组织部审核；
一般教职工由分管人事校领导签署学校审批意见；科岗人员或副高级职称人员由校长签署学校审批意见；处级干部或校级以上高层次人才由党委书记签署学校审批意见。
